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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增资及与相关方

签订《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深圳德福

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公司所持部分股权因涉及谢楚安《民事裁定

书》（（2019））粤 0304 财保 2344 号）案件处于被查封冻结状态，但所涉案

件尚在审理中，暂时不会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产生影响； 

2、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进行增

资，主要为认购北京峰云视觉技术有限公司相应股权。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3、为保证公司投资收益及效果，有效规避风险，公司本次对北京峰云视觉

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有“回购请求权”，即公司按照《投资意向协议书》约定

完成【第一笔增资】后的 36 个月内，有权单方面要求【北京峰云视觉技术有限

公司或其创始人】以公司已经实际投资的股权所对应的原始投资金额为基数，

按照年化利率的 8%进行股权回购，本次投资整体风险可控。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议案》。为进一步推进战略

转型，提升公司对外投资能力，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合金控”）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丰泽投资”）。丰泽投资总规模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其中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400 万元，联合金控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00 万元。丰泽投

资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

业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增资暨与专业机构合作的

议案》和《关于签订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公司与北京峰云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峰云视觉”）签订《投资意向协议书》，公司（或指定关联方）拟

认购峰云视觉 10%股权。鉴于投资规模要求，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联合金控向

丰泽投资增资 350 万元，增资后丰泽投资总规模为 850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

合伙人出资 400 万元，联合金控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450 万元。 

公司增资丰泽投资及认购峰云视觉 10%股权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

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后丰泽投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规模： 850 万元  

注册地点： 深圳市 

出资方式： 现金 

基金管理人（GP）：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范围： 收购峰云视觉 10%股权 

 

三、标的公司峰云视觉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峰云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45 号中关村智造大街 F 座二层 209 

北京峰云视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峰云视觉”）由创始人兼 CEO 肖峰

博士及两位硅谷海归博士于 2016 年在北京创立。峰云视觉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峰云视觉专注于智能视觉系统研发和项目孵化，属于

AI+医疗领域的早期项目。峰云视觉专注于智能视觉系统研发和项目孵化，目前



主要将图像成像系统与智能算法应用于医疗领域，包括中医诊断、癌症早期筛查、

牙科诊所等，属于 AI+医疗领域的早期项目。峰云视觉也在努力构建不同的产品

应用场景，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 

峰云视觉目前的主要产品有：智能中医舌像诊断系统（舌像仪）、宫颈涂片

智能检测显微镜、多光谱口腔癌筛查系统和牙科手术立体显微镜。 

 

四、《投资意向协议书》主要内容 

投资方（以下简称“甲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指定关联

方） 

目标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北京峰云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安排 

（一）各方同意，按照对目标公司的投前估值，即【74,000,000】元（大写：

【柒仟肆佰万】元整）计算，甲方按如下约定向乙方增资： 

1、第一次增资：甲方向乙方增资【3,895,000】元（大写：【叁佰捌拾玖万

伍仟】元整），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 

2、第二次增资：第一次增资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甲方有权按照第一次增资

后约定投前估值继续向乙方增资不超过【4,328,000】元（大写：【肆佰叁拾贰

万捌仟】元整），本次增资将占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26%。 

两次增资完成后，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 

（二）甲方增资的实际金额及持股比例以甲方实际投入至乙方注册资本和资

本公积的金额为准。 

（三）甲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分期缴纳各阶段的增资款，支付增资款的具体

方式以各方最终达成正式的增资协议为准。 

出资日后的安排 

（一）乙方应于各期出资日后，聘请有资质的验资机构就甲方增资进行验资

并取得验资报告，并将相关文件提交给甲方。 

（二）甲方有权委派【一名】董事，并有权对目标公司进行财务规范和管理，

乙方应向甲方要求提供定期财务报表。 

（三）乙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甲方登记为持有乙方相应比例股权的

股东，同时就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重新任命的甲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完

成备案。 



特别约定 

（一）优先购买权：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第一笔增资】后的 36 个月

内，在相同条件下，甲方有权对目标公司的控股权及其 100%的股权比例享有优

先购买权。 

（二）回购请求权：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第一笔增资】后的 36 个月

内，有权单方面要求【乙方或者创始人】以甲方已经实际投资的股权所对应的原

始投资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化利率的 8%进行股权回购。 

 

五、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此次对丰泽投资追加投资，主要为提升公司对外投资能力，提前参与及

锁定优质资源，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实现公司稳定、健

康、快速的发展。本次对外投资整体风险可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

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经核查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泽投

资”）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金

控”）共同投资设立丰泽投资总规模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

人出资 400 万元，联合金控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00 万元。鉴于投资规模要求，

本次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金控向丰泽投资增资风险可控，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公司对外投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子公司与专业机构签订<关于向深圳市全新好丰泽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增资暨与专业机构合作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投资意向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9 月 6日 

 

 


